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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

驳回行政复议请求决定书

从化府行复〔2024〕392号

申 请 人：方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 7月 18日在全国12315平台

上作出不予立案的答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于2024

年 11月 27日予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4 日在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开设的淘

宝平店铺“某店铺”支付7.9元购买该店的“西洋参”10g，订单

编号:3956398419204235427，发现有以下问题：一是打开包装西

洋参的未知材质的包装袋，有刺鼻的硫磺味和酸味，气味浊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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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药材所特有的清香；二是表面粗糙，为黄白色，纵皱纹粗大而

明显，有横长的皮孔；质地比较轻泡，断面平坦，放射纹理不明

显，具裂隙；横向环纹很多，被称为“铁线纹”，掺入一些国产

的生晒参、野生泡参切成片，当成西洋参；产品放在水里浸泡，

泡5分钟左右水变浑浊，说明西洋参是假的；三是二氧化硫检测

试剂测出含有大量二氧化硫残留（详见附件二氧化硫测试）,属于

有毒有害药材。申请人请求对该公司的生产销售的擅自添加防腐

剂（硫磺）、辅料的药品和掺杂有霉变、虫蛀等有重大药品安全

隐患的情形进行认真调查和查处，对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等

问题抽检、风险评估，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进行实名举报，

举报的主要内容、网购凭证、产品实物等资料（详见附件）。被

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回复的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线索后，并未对申请人所举报

的产品问题事项审核逐一调查核实回复，于2024年 7月 18日作

出的“不立案”的决定，主要理由是：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

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举报由被举

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以及《药品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局承担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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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节的许可、检查和处罚等工作”的规定，对于药品生产环

节的查处我局无职权处理，建议举报人向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举报相关事项（详见附件）。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申请人就申请人

在全国12315平台上实名举报的内容作出的处理决定的依据是否

充分、全面？是否充分全面履行了市场监督的职责？被申请人对

申请人的举报决定是否符合规定？

本案中，申请人举报的是淘宝平台店铺“某店铺”所公示的

营业执照“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查询被举报人“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的登记机关为广

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亦即被申请人，且被举报人所销售

的产品为标称宣传“加拿大进口”并不由被举报人生产，被举报

人仅为国内进口经销商,故被申请人具有管辖权和执法权。被申请

人并未对申请人举报的主体、内容等进行认真审查即得出不立案

的决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的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属于

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属于典型行政不作为。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本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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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主张的理由，不属于法定不予立案情形。被申请人对申

请人举报的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属于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

综上，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申请

人为其投诉举报产品的消费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投诉作出

的答复，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对申请人合

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申请人应当认定为

行政相对人，故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

市场监督管理职责，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提出行政

复议申请，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于2024年 7月 12日收到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

自行录入的对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称“被举报人”）的举

报单。

上述举报单反映申请人在被举报人开设的淘宝网店“某店铺”

购买，且由被举报人所生产的“华韩”西洋参（批号：240503；

净含量：10g）存在如下问题：1.该产品存在刺鼻的硫磺味和酸味，

非药材特有的清香；2.该产品掺入一些国产的生晒参、野生参切

片当成西洋参；3.申请人自行对该产品进行二氧化硫测试，测出

含量大量二氧化硫。申请人认为该产品存在重大药品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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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查处等。

经核查，申请人所举报的事项属于药品生产领域。被举报人

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及药品生产许可证。根据《药品生产监督管

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生产监督管理，承担药品生产环节的许

可、检查和处罚等工作”的规定，对于药品生产环节的查处，被

申请人无职权处理。

因此，对于上述申请人所举报的情况，依据《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以不予立案：……；（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

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4年 7月 18日决定不予立案。

二、被申请人已依法办理申请人提出的举报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举报

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十九条“收

到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具备处理权限的，应当告知举报人

直接向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第三十一条“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

举报”。《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省、自治区、

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生产监督管理，

承担药品生产环节的许可、检查和处罚等工作”的规定，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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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2024年 7月 12日收到申请人举报单后，依法进行处理。

举报事项处理情况：2024年 7月 18 日，被申请人决定对被

举报人上述行为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

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法履行职责没有利害关系

被申请人已通过全国12315平台将举报事项办理情况告知申

请人，申请人可自行查看，申请人的程序知情权没有受到侵害。

申请人提起的事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第三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二）项“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

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规定的情

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

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

回行政复议申请：……；（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

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的规

定,恳请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本府查明：

申请人称其于 2024 年 7 月 4 日在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开设

的淘宝平店铺“某店铺”购买涉案产品“西洋参”，收货后认为

涉案产品存在以下问题：1.存在刺鼻的硫磺味和酸味，非药材特

有的清香；2.掺入一些国产的生晒参、野生参切片当成西洋参；3.

通过二氧化硫测试，测出含量大量二氧化硫。申请人认为涉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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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存在重大药品安全隐患，遂于2024年7月12日通过全国12315

平台向被申请人反映，要求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生产销售有重大

药品安全隐患的行为进行查处。

根据上述举报线索核查，被申请人发现申请人所举报的事项

属于药品生产领域，涉案生产企业广东某药业有限公司持有有效

的营业执照及药品生产许可证，进而根据《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

法》第五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生产监督管理，承担药品生产环节的许可、

检查和处罚等工作”的规定，认为没有职权查处药品生产环节的

违法行为，遂对申请人提出的举报事项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

于2024年 7月 18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上告知申请上述不予立案

的结果，并建议申请人向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相关事项。

以上事实，有全国12315平台截图、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

可证、商品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 7月 18日在全国12315平台

上作出不予立案的答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

理，现已审查终结。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

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8－

适用本法。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

织的行政行为”，第十一条第（十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

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

不予答复”，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

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

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

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承担药品生产环节的许可、检查和处罚等工作”。

职权法定是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基本原则，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复议机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应

以被复议行政机关负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为前提。本案中，申请人

向被申请人举报生产企业存在重大药品安全隐患，所举报事项属

于药品生产环节问题。根据上述规定，承担药品生产环节的查处

工作属于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被申请人根据核查情况，认

为没有职权查处，进而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建议申请人向广

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相关事项，并无不当，亦未实际影响申

请人的权益。

综上，被申请人没有相应的法定职责，应驳回申请人的行政



－9－

复议请求。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决定

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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